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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2025-021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3日（周五）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35� � � �证券简称：天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3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周三）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

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300984� � � � �证券简称：金沃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28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合计从募集资金账户中划出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

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025年5月13日， 公司将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人，其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

特此公告。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化学 公告编号：2025-018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 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

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四）15:00-16:30。

届时公司财务总监王文旭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军先生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97� � � � �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5-017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周涛先生为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周涛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周涛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近日，公司收到周涛先生的通知，其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083� � � � � � �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7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构建和谐投资者关系，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

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四）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

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

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331� � � � � � � � � �证券简称：荣昌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3

港股代码：09995� � � � � � � � � � �港股简称：榮昌生物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

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四）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301367�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怡和嘉业 公告编号：2025-041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3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系统进行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4号楼北京汇亚大厦17层10号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庄志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6人， 代表股份33,247,9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10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32,935,3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5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312,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人， 代表股份312,5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人， 代表股份312,5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7％。

备注：上述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全部

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2,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反

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7,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73％；反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6％；弃权

6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3％；反

对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8,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12％；反对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6％；弃权

6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3,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

对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弃权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8,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32％；反对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7％；弃权

6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2,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反

对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1,3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7,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73％；反对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6％；弃权1,

3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2,999,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31％；反

对246,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5％；弃权1,4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572％；反对246,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757％；弃

权1,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7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3,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

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7,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3％；反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6％；弃权

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25,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6％；反

对2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1,4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0,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277％；反对2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52％；弃权

1,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7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1,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0％；反

对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2,74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5,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58％；反对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6％；弃权2,

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65％。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24,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2％；反

对2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弃权1,5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718％；反对21,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92％；弃权

1,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9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3,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

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7,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72％；反对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6％；弃权

7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39,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反

对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4,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12％；反对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57％；弃权

7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37,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4％；反

对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弃权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2,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33％；反对9,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35％；弃权

7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21,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9％；反

对2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0％；弃权1,3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5,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777％；反对2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72％；弃权

1,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42,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反

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弃权2,2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7,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73％；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7％；弃权2,

2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3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表

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周双月律师和付孟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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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

于2025年4月3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参会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楼城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楼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楼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楼国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楼国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楼城先生、楼国君先生、刘新才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指定楼城先生为召集

人。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于永生先生、吴建依女士、翁高峰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于永生先生为

召集人。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刘新才先生、吴建依女士、楼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刘新才先

生为召集人。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吴建依女士、于永生先生、楼国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吴建依女士为

召集人。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楼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楼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楼国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楼国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郑敦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郑敦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丁星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丁星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梁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梁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孙祖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孙祖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余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余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邵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邵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意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意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傅万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傅万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瑞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瑞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丁星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丁星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夏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红亚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指

标等规定考核并发放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董事楼城、楼国君、郑敦敦、余燕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人员简历

楼城先生：1988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公司秘书、总

裁助理等职，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楼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450,0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

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楼国君先生：1964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大专学历，中欧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经济师。 1993年10月进入宁波金田铜业总公司（公司前身），历任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楼国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73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楼国强先生兄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郑敦敦先生：1976年10月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专学历， 上海交大

EMBA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车间主任、经理助理、经理、总经理助理、董事等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郑敦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8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

任职资格。

丁星驰先生：197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2005年1月起在公司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丁星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

任职资格。

梁刚先生：198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自2006年7月起在公司以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任

职。 历任公司品质部品质管理员、集团办秘书、技术开发部副经理，宁波金田铜管有限公司副经理、总经理，公司助理总

裁、董事长助理等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梁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7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孙祖俊先生：197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9年加入公司，历任宁波杰克龙精工有限公司销售

部经理、副总经理、公司铜排事业部总经理、公司助理总裁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孙祖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余燕女士：198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科长、经理助理、经

理、总监、助理总裁、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余燕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邵钢先生：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 2003年2月起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宁

波金田铜管有限公司、宁波金田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工作，历任子公司办公室主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经理、经理

等职及公司助理总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邵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

资格。

王意杰先生：198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中

级冶金工程师。 2010年2月起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宁波金田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宁波金田电材有限公司等工作，历

任子公司技术员、车间主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以及公司总监、助理总裁等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意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傅万成先生：198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7月至2011年2月在宁波韵升高新技

术研究院、宁波韵升机电工程研究所任科员、办公室副主任；2011年5月起在公司以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任职。 历任公司行

政部综合管理科副科长，宁波杰克龙精工有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宁波科田磁业有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车间主任、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以及公司助理总裁等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傅万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王瑞女士：198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湘潭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

会计师资格。 历任科长助理、副科长、经理助理、资金运营部副经理、资金运营部经理等，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王瑞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夏露女士：199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明。 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曾任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20年6月起在宁波金田铜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董秘办证券事务主管、科长助理、主任助理，现任公司董秘办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张红亚女士：1976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经理助理等职。

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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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

于2025年4月3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方式发出，于2025年5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参会监事共同推

举丁利武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

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丁利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个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个人简历

丁利武先生：196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共产党党

员。 1993年2月至1995年7月在东海县调料厂任厂长；1995年8月至2003年7月在东海县石湖乡小学任主任兼校长。 2003

年8月至今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丁利武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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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田转债” 可选择回售的第三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5月22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5月27日

● 回售期内“金田转债”停止转股

● “金田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金田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本次满足回售条款而“金田转债” 持有人未在上述回售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本计息年度即2025年3月22日

至2026年3月21日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 风险提示：如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则等同于以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金田转债” 。 截至目

前，“金田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5年3月22日至2025年5月8日连续30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低于公司“金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70%。 根据《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可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

体“金田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本次可转债

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本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

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

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

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金田转债” 第五年的票面利率1.80%，计算天数为55天（2025年3月22日至

2025年5月16日，算头不算尾），利息为100*1.80%*55/365=0.27元/张，即回售价格为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金田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金田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

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046” ，转债简称为“金田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

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5月22日。

（四）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金田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

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金田转债” 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金田转债” 持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

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

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金田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如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则等同于以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金田转债” 。 截至目前，“金田转

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609� � � � � � � �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债券代码：113046� � � � � � � �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68� � � � � � � �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城西西路1号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2,640,4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83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楼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楼国君先生、董事余燕女士、董事翁高峰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丁星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975,786 99.8563 595,100 0.1286 69,595 0.015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979,786 99.8571 591,100 0.1277 69,595 0.015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983,486 99.8579 591,295 0.1278 65,700 0.014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2,235,586 99.9124 379,900 0.0821 24,995 0.005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2,087,886 99.8805 391,100 0.0845 161,495 0.035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4,857,886 98.3177 7,618,500 1.6467 164,095 0.035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度原材料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2,034,086 99.8689 420,100 0.0908 186,295 0.04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度外汇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2,067,286 99.8761 420,100 0.0908 153,095 0.033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290,086 99.7081 1,135,900 0.2455 214,495 0.046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576,186 99.7699 1,030,200 0.2226 34,095 0.007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558,686 99.7661 1,030,200 0.2226 51,595 0.011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512,786 99.7562 1,045,200 0.2259 82,495 0.0179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414,286 99.7349 1,143,100 0.2470 83,095 0.0181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420,886 99.7363 1,139,100 0.2462 80,495 0.0175

1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2,020,181 99.8659 591,100 0.1277 29,200 0.0064

1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2,300,981 99.9266 314,600 0.0680 24,900 0.0054

1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1,812,381 99.8210 793,600 0.1715 34,500 0.0075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2,224,481 99.9100 381,600 0.0824 34,400 0.007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9、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9.01 选举楼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7,565,947 98.9031 是

19.02 选举楼国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8,061,733 99.0103 是

19.03 选举郑敦敦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8,062,019 99.0103 是

19.04 选举余燕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8,730,521 99.1548 是

19.05 选举翁高峰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7,563,222 98.9025 是

19.06 选举项燕龙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8,182,720 99.0364 是

2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01 选举吴建依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59,839,886 99.3946 是

20.02 选举于永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59,987,892 99.4266 是

20.03 选举刘新才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0,014,971 99.4324 是

2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1.01 选举聂望友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57,675,091 98.9267 是

21.02 选举岑丹恩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59,844,280 99.395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429,693 95.8829 379,900 3.8628 24,995 0.2543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2,051,993 20.8650 7,618,500 77.4663 164,095 1.6687

7

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度原材料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9,228,193 93.8340 420,100 4.2716 186,295 1.8944

8

关于公司开展2025年度外汇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议案

9,261,393 94.1716 420,100 4.2716 153,095 1.5568

9

关于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484,193 86.2689 1,135,900 11.5500 214,495 2.1811

10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8,770,293 89.1780 1,030,200 10.4752 34,095 0.3468

11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8,752,793 89.0000 1,030,200 10.4752 51,595 0.5248

12 关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706,893 88.5333 1,045,200 10.6277 82,495 0.8390

13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8,608,393 87.5318 1,143,100 11.6232 83,095 0.8450

14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8,614,993 87.5989 1,139,100 11.5825 80,495 0.8186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9,495,088 96.5478 314,600 3.1989 24,900 0.2533

17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9,006,488 91.5797 793,600 8.0694 34,500 0.3509

1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25年-2027

年）的议案

9,418,588 95.7700 381,600 3.8801 34,400 0.3499

19.01 选举楼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760,054 48.4011

19.02 选举楼国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55,840 53.4424

19.03 选举郑敦敦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256,126 53.4453

19.04 选举余燕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924,628 60.2427

19.05 选举翁高峰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757,329 48.3734

19.06 选举项燕龙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376,827 54.6726

20.01 选举吴建依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033,993 71.5230

20.02 选举于永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181,999 73.0279

20.03 选举刘新才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209,078 73.3033

21.01 选举聂望友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869,198 49.5109

21.02 选举岑丹恩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7,038,387 71.56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7、8、15、1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复兴律师、谢亨华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